
















 

附件 1 

省阳光政务平台注册指引 

 

图1 进入注册页面 

 

 

 

 

图2 以“申报单位”角色开始注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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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 填写单位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组织机构代码） 

 

 

 

 

 

图4 单位注册查重检测 

 

 

 

-10-



 

 

 

图5 填写单位注册基本信息—账号信息 

 

 

图6 填写单位注册基本信息—基本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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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7 完善单位信息并提交主管部门审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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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省阳光政务平台注册注意事项 

 

    一、每个单位只能注册一个单位账号，已在原省阳光政务平

台注册过的单位仍沿用原系统的登录账号和密码。 

    二、为确保单位账号的唯一性，用户注册时，省阳光政务平

台将根据注册单位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与平台内已有数据进

行比对，进行自动查重检测。若发现单位已注册，系统将显示无

需再次注册的提示信息。 

    

 

    四、申请单位通过省阳光政务平台“单位注册”功能，填写

提交单位基本证明材料，按属地原则（根据单位注册地）选择直

三、注册时填写的单位名称要求与单位公章一致。如需修改

单位名称，需通过单位名称、银行账号变更功能向直接主管部门

提出申请，由其审批通过生效。

属主管部门进行账号注册。 

    五、新注册用户默认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作为登录账

号，可在完成注册后登录平台修改。 

    六、申报单位获得单位账号后，在进行高企申报前，需填写

完善单位基本信息并上传相关附件，并提交主管单位审核。如单

位有融资需求，需填写单位融资信息。 

    

 

七、忘记密码可直接使用省阳光政务平台首页的“忘记密

码”功能，通过单位管理员的邮箱验证或手机验证的方式重新设

置密码。

-13-



附件3

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

告知承诺办理指南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决策部署，持续开展“减证

便民”行动，根据《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实行告

知承诺制的通知》（国科发火〔2021〕362号）的有关要求，广东

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省认

定办”）决定对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

诺制。

一、告知承诺制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适用告知承诺的证明事项

1.营业执照等企业注册登记证件；

2.专利证书等企业知识产权证件。

（二）证明事项设定依据及证明内容

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32号）及

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195号）

规定，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需要提交营业执照等注册登记

证件复印件、专利证书等知识产权证件复印件。

1.营业执照等注册登记证件用于证明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

认定时依法成立年限等；

2.专利证书等知识产权证件主要用于证明企业对申请高新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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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企业认定中使用的知识产权拥有所有权属等。

（三）承诺方式

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，申请企业须书面签署《证明事

项告知承诺书》，并与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》一并通过“广

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”提交至省认定办。

（四）承诺效力

1.省认定办收到申请企业提交的有效承诺书后，不再要求其提

供适用证明事项的证明材料；

2.申请企业提交承诺书仅在当年度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有

效。

（五）不实承诺的责任

1.提供虚假承诺的企业将被纳入有关信用记录，并在下一次

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；

2.对提供虚假承诺通过认定的企业，按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

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第一款处理。

（六）核查权力

省认定办在认定工作事中事后有权对申请企业承诺事项进行

核查。

（七）公开范围

本告知承诺书用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，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

管理工作体系内部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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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办理告知承诺制的流程

请阅读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（适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）

全部内容。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，申请企业按以下流程提

交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。

（一）确认按告知承诺制办理

申请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(www.innocom.gov.cn)

或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统一身份认证与单点登录平台（https://hjr

z.chinatorch.org.cn/login）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系统（以下简

称“管理系统”），进入企业申报系统（企业账号）-高企认定申报-

申报材料-告知承诺制，勾选已阅读并同意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。

（二）在线打印、签字盖章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

1.点击确认后，管理系统自动生成带申请企业名称等信息的

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（适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）文本，点

击打印（系统默认A4 纸，正反打印）；

2.在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相应位置由企业法人签字，并加

盖企业公章。

（三）提交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

申请企业应将签字盖章的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扫描上传

至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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